
高雄市立五福國民中學教師擔任導師辦法 
         101年 10月 11日校務會議通過 

106 年 04 月 24 日校務會議修正 
108 年 05 月 03 日校務會議修正 
109年 01月 07日校務會議修正 

一、依據 
(一)「教師法」第十七條第九款 
(二)國民中小學聘任班級導師注意事項 
(三) 高雄市公私立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 
(四)「高雄市立五福國民中學教師聘約」第十二條 

二、目的 
    本校教師均有擔任導師之義務，為遴聘教師擔任導師職務，建立公平、公正、公開及制 
    度化之原則，以保障學生學習、生活教育與受教權益，並增進校園和諧，創造優質學習     
    環境。 
三、組織 
(一)依據本辦法成立「導師聘任委員會」，其業務由學生事務處主辦，由校長擔任主席，

教務、學務、總務、輔導、人事主任、教學組長等行政 7人，教師代表 8人（國文、
英文、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社會領域、藝術與人文領域、健體領域、綜合領
域召集人），家長會代表 8人，合計 23人，任期一年。 

(二)工作職掌 
1.審查學務處彙整之導師遴選積分自評表及各年級導師名單。 
2.依本辦法產生導師名單送交編班委員會確認。 
3.審議緩任、免任名單。 

四、積分計算 
(一)基本積分：採計教師在本校所有年資所擔任職務計算，每年度請依聘書及兼職文件採

計積分，滿一學期不滿一學年者，積分折半計算。 
1.擔任本校主任每滿一學年，積分為 5分。 
2.擔任本校組長每滿一學年，積分為 4分。 
3.擔任本校導師(含資優、資源班)每滿一學年，積分為 3分。 
4.擔任本校協辦行政(採計高雄市國民中學兼行政職務教師減課名單)滿一學年，積分 
  為 3分。 
5.擔任本校專兼任輔導教師每滿一學年，積分為 2分。 
6.擔任本校合唱團、花棒社、管樂社、國樂社、童軍團、巧福社、日文社、美術藝能

社、弦樂社、數理研究社等特殊社團〈備註〉指導老師每滿一學年，積分為 1.5分。若
同時指導兩個年級則積分加倍。 

7.擔任本校專任教師或未擔任任何行政職務每滿一學年，扣除積分 9分。 
8.教師申請留職停薪、借調其他單位(如教育局、國教輔導團…等)時，積分為 0分。 
9.擔任技藝班隨班教師每滿一年積分為 1.5分，並依專任教師身分每年扣 9分。 

備註：特殊社團─係指針對學生的特殊才藝，加以指導，期能代表學校參加各項比賽、展演或

擔任服務接待，故成立此一社團。而負責指導的社團老師必須連續帶滿兩年，期間需建置該

社團親師通訊，以利聯絡溝通；除了社團時間之外，每週至少安排兩個小時以上之義務指導

或集訓該社團學生；比賽或活動前後或寒暑假辦理集訓或育樂營，都必須到場負責點名，並

聯絡親師、協助指導及分配工作，以利社團活動之推動。新增的特殊社團須向學務處申請並

初步審核，再由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額外積分：僅採計當學年度代理狀況。 
1.專任教師代理婚假、整學期進修公假、擔任代理導師連續滿 14天或累積滿 21天， 
  積分為 0.3分。 
2.專任教師代理完整產假，積分為 1分。 
3.擔任級導師滿一學年積分 1分。 

五、聘任 
(一)一年級新生入學，導師經編配後，二、三年級應維持原導師，不得更換。但因調校或

其他特殊原因無法繼續擔任者，應提學生編班委員會審議。 
(二)每學年依教務處所提師資結構，依班級數及各年級配課狀況，依各領域狀況排出導師



人選順序。 
(三)新生導師聘任順序： 

1.自願擔任導師者。 
2.新進教師。 
3.現任專任教師及未兼任行政業務者（含主任、組長、行政協辦、特殊社團指導老

師、資優班導師、資源班導師等） 
4.積分較低者優先聘任，積分相同時，以在本校年資較輕者擔任。。 

(四)導師職務中途出缺遞補 
1.由學務處徵詢該班任教之專任教師。 
2.自願者。 
3.由原導師出缺該科老師優先擔任。 
4.當年度積分最低之專任教師。 
5.提報編班委員會通過。 

六、輪休：符合下列條件者，得提出輪休一年之申請。 
(一)帶滿一屆之應屆畢業班導師(一到三年級或中途接任至畢業)。 
(二)積分達 9分以上。 
(三)兼任主任、組長滿一學年卸任，得輪休一年，最多連續兩年。 
(四)兼任行政協辦滿兩學年卸任，得輪休一年。 

    若當年度提出輪休教師過多，導致導師人數不足時，仍依第五條規定聘任導師，若有其 
    他因素無法擔任導師時，依第七條辦理。 
七、緩任、免任及中途停任 

  (一)緩任：有下列情形者，得以相關證明提出書面申請，經導師聘任委員會決議通過，
呈請校長核可後，暫緩兼任導師一年。 
1.因身心罹患重大疾病，暫不適合擔任導師者 (提出該年度醫學中心、教學醫院、公
立醫院、公立醫院或中央健康保險局聯合門診中心證明)。 
2.因特殊原因無法擔任導師者，自行檢附證明文件敘明理由。 
3.擔任合唱團、國樂社、管樂社、花棒社、BBC、日文社及童軍團指導老師。 
4.擔任專(兼)任輔導教師者。 
5.當年度年滿 55歲以上的同仁(以當年 8月 1日為準) 

(二)免任：符合下列條件，得以相關證明提出書面申請，經導師聘任委員會決議通過，呈
請校長核可後，免兼任導師職務並不予扣除積分。 
1.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2.領有健保局核發重大傷病證明，於證明有效期限內免任。 
3.確定於次一學年度之二月或八月退休者，若抽回退休申請仍依第五條規定聘任。 

(三)中途停任 
1.導師遴聘後，教師因個人因素、留職停薪、重大疾病(持有公立醫院證明)或遇其他
特殊狀況，應向學務處提出書面申請，提報編班委員會通過，呈請校長核可後，依第
五條第二項聘請其他老師擔任。 
2.導師遴聘後，學年中有明顯無法勝任導師之情形，經學務處輔導後仍無法改善者，
提報編班委員會決議，呈校長核可後，依第五條第二項聘請其他老師擔任。 

(四)教師申請緩任、免任、中途停任，若其原因涉及其他相關法令時，可另移請考績委員
會列入考核參考或介入輔導。 

八、導師遴選程序 
(一)本校教師有義務填寫積分核算表，並於每年 5月 20 日前繳至學生事務處。 
(二)欲申請緩任、免任導師者，於每年 5月底前向學務處提出申請。 
(三)教師積分核算表，由學務處核算積分後公告。 
(四)每年 6月 20日前，由學務處彙整申請自願、緩任、免任名單併同教師積分核算表送

交導師遴選委員會審核後，簽請校長核定導師名單，提交編班委員會。 
九、導師人數不足或出缺或學校配課因素時，得不受上述條件之限制，授權由行政單位依程 
    序處理。 
十、資優資源班、不分類資源班、體育班導師另依相關辦法聘任，不受本辦法規範。 
十一、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